
舒环评〔2026〕14号

关于安徽启慧家居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环保型学生课桌流水线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安徽启慧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来《生产环保型学生课桌流水线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和《安徽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批承诺书》收悉。经审查，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及批复意见
安徽启慧家居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环保型学生课桌流水线扩建项目位于安徽省舒城县城关镇七星工业园，项目总投资200万元，用地面积1800㎡。该公司现有项目为安徽启慧家居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环保型学生课桌流水线项目，位于舒城鹏宇羽绒有限公司1#厂房，主要生产工艺为：将外购钢管通过切割、焊接、脱脂、自来水喷漆淋、烘干、喷塑、固化、成品组装、入库等工序加工，可实现年产20000套环保型学生课桌的生产能力。现有项目已于2023年1月20日取得六安市舒城县生态环境分局审批意见（舒环评〔2023〕5号）。

现由于公司业务扩展需求，对“生产环保型学生课桌流水线项目”进行改扩建，此次改扩建项目新租赁舒城鹏宇羽绒有限公司2#厂房1800平方米，新增喷粉线1条，通过擦拭、喷粉、固化、检验、成品包装等生产工艺，形成年产4000套储能柜的生产规模。项目改扩建后最终形成环保型学生课桌20000套/年、储能柜4000套/年的生产能力。
二、告知承诺制批复意见：根据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安徽省建设项目环评告知承诺制审批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皖环发〔2020〕7号）和《关于强化生态环境保障和服务助力稳经济若干措施的通知》（皖环发〔2022〕34号）文件精神及你公司自愿申请，以“告知承诺制”方式批准你公司《安徽启慧家居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环保型学生课桌流水线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我局不对你公司《安徽启慧家居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环保型学生课桌流水线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内容做实质审查，不承担法律法规中关于环评审批行政部门审查环评的相关责任，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和责任由你公司和安徽艺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环评编制单位）承担。

我局将公开《安徽启慧家居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环保型学生课桌流水线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公开版）和相关承诺书，请你公司严格履行承诺。如有违反，由相关部门依法查处，并纳入信用管理体系。

三、污染防治措施要求：为保护区域环境质量不因本项目建设而降低，你公司应严格落实企业生态保护主体责任，认真落实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和风险防范措施，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和排污许可制度，在实际建设和运营过程中，严格按照国家、省、市有关法律、规范、政策等要求，确保各项污染物满足国家、省规定的标准和总量控制指标。

四、环境管理要求：在发生实际排污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排污许可证，同时，按规定要求完成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正式投入生产；按照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排污单位自行监测和监督性监测工作及信息公开的通知》（皖环函〔2019〕805号）文件和《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监测技术规范要求，开展自行监测工作；在项目建设运营过程中，建设单位须自觉接受我局的日常监督管理，进一步规范企业内部环境管理。

舒城县城关镇人民政府负责对该项目实施属地管理，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县生态环境监测站分别负责日常环境监察和监督性监测等工作。

附件：安徽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批承诺书

2026年5月25日

抄送：舒城县城关镇人民政府，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县生态环境监测站，环评单位、设计单位。
六安市舒城县生态环境分局                 2026年5月2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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